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4-040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22

1,921

1

6,984,693,217

6,482,315,596

502,377,621

51.5581

47.8498

3.7083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经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

票的股份数额。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铭文

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铭文先生，非执行董事梁岩峰先生、叶承智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

张卫华女士、邵瑞庆先生、陈国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叶红军先生、监事朱媚女士、职工监事赵小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总会计师胡海兵先生、副总经理胡彦芳女士、董事会秘书蔡磊先生、总经理助理

张明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远海运重工建造船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47,546,714

285,230,106

632,776,820

比例（%）

96.8605

71.0529

83.2333

反对

票数

10,268,833

116,184,515

126,453,348

比例（%）

2.8619

28.9424

16.6332

弃权

票数

996,051

19,000

1,015,051

比例（%）

0.2776

0.0047

0.1335

2、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全资子公司委托中船澄西建造船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70,298,512

386,174,106

6,856,472,618

比例（%）

99.8146

76.9801

98.1744

反对

票数

10,856,633

115,461,515

126,318,148

比例（%）

0.1675

23.0161

1.8087

弃权

票数

1,160,451

19,000

1,179,451

比例（%）

0.0179

0.0038

0.0169

3、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运发展与中远海运散运开展散货船租赁业务合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346,043,843

285,230,106

631,273,949

比例（%）

96.4417

71.1811

83.1146

反对

票数

11,729,504

115,461,515

127,191,019

比例（%）

3.2690

28.8142

16.7462

弃权

票数

1,038,251

19,000

1,057,251

比例（%）

0.2893

0.0047

0.1392

4、议案名称：关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62,959,800

368,477,384

6,831,437,184

比例（%）

99.7014

73.4524

97.8160

反对

票数

15,226,244

133,158,237

148,384,481

比例（%）

0.2349

26.5438

2.1246

弃权

票数

4,129,552

19,000

4,148,552

比例（%）

0.0637

0.0038

0.0594

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雪雁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65,023,992

378,597,978

6,843,621,970

比例（%）

99.7332

75.3994

97.9838

反对

票数

12,500,040

123,506,509

136,006,549

比例（%）

0.1928

24.5968

1.9473

弃权

票数

4,791,564

19,000

4,810,564

比例（%）

0.0740

0.0038

0.0689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大器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同意

票数

6,467,403,493

386,174,106

比例（%）

99.7700

76.8693

反对

票数

10,058,839

116,184,515

比例（%）

0.1552

23.1269

弃权

票数

4,853,264

19,000

比例（%）

0.0748

0.0038

普通股合计： 6,853,577,599 98.1228 126,243,354 1.8074 4,872,264 0.0698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左振永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6,458,353,893

363,048,950

6,821,402,843

比例（%）

99.6304

72.2661

97.6622

反对

票数

19,090,939

139,309,671

158,400,610

比例（%）

0.2945

27.7301

2.2678

弃权

票数

4,870,764

19,000

4,889,764

比例（%）

0.0751

0.0038

0.0700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
全资子公司委托中
远海运重工建造船
舶的议案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
全资子公司委托中
船澄西建造船舶的
议案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
与中远海运散运开
展散货船租赁业务
合作的议案

关于中远海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调整
公司债券发行方案
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雪雁女
士担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吴大器先
生担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左振永先
生担任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7,546,714

346,794,514

346,043,843

339,455,802

341,519,994

343,899,495

334,849,895

比例（%）

96.8605

96.6509

96.4417

94.6056

95.1809

95.8440

93.3219

反对

票数

10,268,833

10,856,633

11,729,504

15,226,244

12,500,040

10,058,839

19,090,939

比例（%）

2.8619

3.0257

3.2690

4.2435

3.4837

2.8034

5.3206

弃权

票数

996,051

1,160,451

1,038,251

4,129,552

4,791,564

4,853,264

4,870,764

比例（%）

0.2776

0.3234

0.2893

1.1509

1.3354

1.3526

1.3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

过。

2、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和议案3为关联交易议案，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关联人均按规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耿晨、冯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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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1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1月13日 13 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71号远洋宾馆三楼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1月13日

至2024年1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各项子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拟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拟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具体授权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H股股东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10月1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development.coscoshipping.
com)的公告。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另
行刊载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866

股票简称

中远海发

股权登记日

2024/11/6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4 年 11 月 13 日 12 时 00 分至 13 时 30 分

2、登记地点：中国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71 号远洋宾馆三楼。

3、登记方式：

(1)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持股凭证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

凭证进行登记；

(2)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 异地股东(上海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24 小时交到本公司证券和公共关系

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

证。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证券和公共

关系部。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 5299 号 5 楼

邮政编码：200127
联系人：高超

联系电话：(021)65967333
传真：(021)65966498
2、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1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各项子议案均为特别决
议案）

回购股份的目的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拟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拟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具体授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866 证券简称：中远海发 公告编号：2024-042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发展以银行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回购股份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中远海发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3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10月18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的情况公告如

下：

一、前十大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3

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注2

王爱军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合信中证红
利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4,628,015,690

3,659,485,438

1,447,917,519

176,286,750

114,545,978

67,312,947

57,414,700

47,570,789

23,869,200

22,177,500

持股比例

34.09%

26.96%

10.67%

1.30%

0.84%

0.50%

0.42%

0.35%

0.18%

0.16%

股份种类注1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中
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王爱军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创金合信中证红
利低波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证红
利低波动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持股数量（股）

4,410,624,386

3,659,485,438

176,286,750

114,545,978

67,312,947

57,414,700

47,570,789

23,869,200

22,177,500

21,617,514

持股比例

32.49%

26.96%

1.30%

0.84%

0.50%

0.42%

0.35%

0.18%

0.16%

0.16%

股份种类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注：1、“持股比例”按公司截至2024年10月18日的总股本13,575,938,612股计算。“股份种

类”中，A股指人民币普通股，H股指境外上市外资股。

2、截至 2024年 10月 18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7,570,789股A股

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628,015,690股A股股份，通过全资

子公司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47,917,519股A股股份，通过中远海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0,944,000股H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约占公司截至2024年10月18日

总股本的45.85%。

3、中远海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100,944,000 股 H 股股份由 HKSCC NOMI⁃
NEES LIMITED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4日

B197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38号）核准，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公开发行A股股票41,319,475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87.1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
602,231,830.50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总计人民币 317,677,388.48元（不含增值

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84,554,442.02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截至2022年9月6日公司此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201281号）。

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设立情况及《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

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发展并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

的闲置自有资金及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存款类产品或保本型产品，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已于近日开立

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5）、《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近日，公司与武汉华大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智造”）、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完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议》；同时与深圳华大智

造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销售”）、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及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完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武汉智造（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

为“甲方”）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70160078801000006748，截止2024年10月22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华

大智造智能制造及研发基地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仅限投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存款类产品或保本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大额存单、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

存款、协定存款等），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

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

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

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

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肖少春、路明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

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

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

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7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乙方应为丙方开通账户的查询权。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3、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或专户

依法销户（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1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5、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16、本协议一式捌份，各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各报备

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深圳销售（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

为“甲方”）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签订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各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222256121282600001，性质为定期账户，截止 2024年 10月 22日，专户余额为 0万元。该专户

仅用于甲方二华大智造营销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仅限投资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存款类产品或保本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大额存单、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协定存款等），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

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

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

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及乙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

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

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

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

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肖少春、路明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

下文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

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

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17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乙方应为丙方开通账户的查询权。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3、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或专户

依法销户（以孰早为准）后失效。

14、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5、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

决。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

力。

16、本协议一式捌份，各方各持壹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各报备

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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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大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11月1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11月4日

●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11月4日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华海转债”)将于2024年11月4日开始支付自2023年11月2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的利

息。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华海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债券名称：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3、债券代码：110076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5、发行总额：人民币184,260万元

6、发行数量：18,426,000张

7、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8、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20年11月2
日至2026年11月1日。

9、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

2.0%。

10、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

的当期利息。

计算公式：I =B×i
其中，I为年利息额，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

年”）付息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2020年11月2日）。

2）付息日：每年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

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确定。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

息日之后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

公司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12、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1月6日，即募集资金划至发行人账户

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5月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1月1日）

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3、转股数量的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

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其中：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

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在可转

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

息。

14、转股价格

（1）初始转股价格：34.66元/股
（2）最新转股价格：33.73元/股
15、信用评级情况：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华海转债评级结果

为“AA”。

16、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17、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华海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11月

2日至2024年11月1日。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1.5%（含税），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11月1日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11月4日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11月4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4年11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华海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1、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

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

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

将在本期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

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

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可转

债个人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利息收入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兑息金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

币1.20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

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

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可转债实际派发金

额为人民币1.50元（含税）。

3、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

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

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34号）规

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

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对于持有可转债的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

公司按税前兑息金额派发利息，即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的可转债实际派发利息金额为人民

币1.5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联系部门：证券管理部

联系人：金敏、汪慧婷

联系电话：0576-85991096
（二）主承销商、债券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五星路201号

保荐代表人：罗军、潘洵

联系电话：0571-87902572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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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付息公告


